区财购诉字〔2023〕7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海尾村九五北路214号三楼；
被投诉人1：赣州市章贡中学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被投诉人2：江西跃恒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定南路8-5号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对江西跃恒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江西跃恒”）代理的章贡中学濂江路校区报告厅翻新项目采购（项目编号：JXYH2023-ZG-C002，下称“本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3年8月23日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该项目通过到达现场时间，以特定行政区域作为加分条件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经查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通过自驾、火车、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承诺时间内都不能到达现场。事实依据：磋商文件（五）磋商与评审26、评分标准：一、售后服务承诺：2、响应供应商承诺接到维修电话后：1)在半小时内响应、维修人员2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得3分；2)在1小时内响应、维修人员3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得2分；3)在2小时内响应、维修人员4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得1分；4)其他响应不得分。3、响应供应商维修人员在4小时内未能维修好，承诺12小时内提供备用机者1分。评审依据：第1-3项以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函进行评分，未提供或提供不符者不得分。
被投诉人答复情况
江西跃恒答复称：“售后服务承诺函”是对供应商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属地要求，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方。只是针对本项目以最快的时间节点响应及解决问题，也并没有要求特定的行政区域。售后服务的质量、效率，关系到售后服务稳定性。未指向特定供应商，未指向特定行政区域作为加分条件阻挠和未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
事实查明与认定：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针对投诉事项：经查，该项目磋商文件，系采购人根据工作实际要求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的响应时效，未要求投标人在当地设置分支机构或营商场所，不存在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不存在《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要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重点清理和纠正以下问题：（三）……要求设立分支机构，设置或者变相设置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障碍……”情形。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磋商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投诉人提交的投诉材料、被投诉人提交的投诉回复及相关证明材料等证据证明。
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章贡区财政局 
2023年10月7日

